花蓮縣居家式長照機構設立許可審查應備資料檢核表
申請單位名稱：
	編號
	項目
	申請單位
檢核
	業務單位
檢核
	載明細目及備註

	1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籌設/設立許可申請書
	□有 □無
	□有 □無
	負責人申請及簽名蓋章

	2
	法人登記或立案證書影本
	□有 □無
□免檢附
	□有 □無
□免檢附
	1.申請人為法人或團體者，始須檢附第二項至第五項文件。2.章程應載明辦理長期照顧服務。
3.會<社>員<代表>大會或董事會會議紀錄。
4.申請人為醫療法人或其他依法令規定應先取得法人主管機關許可者，須檢附本項文件。

	3
	章程影本
	□有 □無
□免檢附
	□有 □無
□免檢附
	

	4
	決議申請附設機構設立許可之會議紀錄
	□有 □無
□免檢附
	□有 □無
□免檢附
	

	5
	法人主管機關同意申請附設
機構之核准函影本。
	□有 □無
□免檢附
	□有 □無
□免檢附
	

	6
	學校主管機關依私立學校法第五十條規定，同意其申請設立機構之核准函影本
	□有 □無
□免檢附
	□有 □無
□免檢附
	申請人為私立學校之校長者，須檢附本項文件。

	7
	所營事業登記預查證明文件
影本
	□有 □無
□免檢附
	□有 □無
□免檢附
	1.申請人為公司或商號者，須檢附本項文件證明。
2.證明文件應載明辦理長期照顧服務。

	8
	機構負責人無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五條各款規定之切結書正本
	□有 □無
	□有 □無
	1.警察刑事紀錄正本至少1份，餘3份得以影本取代，影本需蓋與正本相符章。
2.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有效期限3個月內。

	9
	機構負責人之警察刑事紀錄
證明影本
	□有 □無
	□有 □無
	

	10
	業務負責人無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標準第九條第一項各款規定之切結書正本
	□有 □無
	□有 □無
	

	11
	業務負責人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影本
	□有 □無
	□有 □無
	

	編號
	項目
	申請單位
檢核
	業務單位
檢核
	載明細目及備註

	12
	建築物使用執照(建築物使用類別歸屬G2辦公室)
	□有 □無
	□有 □無
	1.依據衛生福利部108年5月2日衛部顧字第1081961003號函釋，有關「獨立出入口」
請依下列原則予以認定：
(1)不具共同出入口者，則機構應設有可直接通達地面之專用電梯間或樓梯。
(2)具有共同出入口者，則電梯或樓梯不可相通直接進入各樓層內部，例如1樓至2樓，電梯或樓梯須在機構外。
2.可接受簡易平面圖。
3得以影本取代，影本需蓋與正本相符章。
4.租賃契約應記載用途作為居家服務長照機構。

	13
	機構使用面積之平面圖(應標示辦公空間、個案記錄放置櫃等空間規劃)
	□有 □無
	□有 □無
	

	14
	租賃契約或建物所有權狀(建物自有者應檢附建物所有權狀)
	□有 □無
	□有 □無
	

	15
	計畫書(內容請依照本縣居家式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計畫書範本撰寫)
	1.單位基本資料
	□有 □無
	□有 □無
	

	
	
	2.設立理念
	□有 □無
	□有 □無
	

	
	
	3-1組織架構及人力
	□有 □無
	□有 □無
	1. 依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標準規定。
2.倘為附設機構請將總會＜公司＞組織架構圖一併記載。
3.架構圖之人員請依最大服務規模規畫。

	
	
	3-2主管與工作人員人數及工作職掌
	□有 □無
	□有 □無
	各別列出機構負責人、業務負責人、居家服務督導員、照顧服務員、行政人員等人員之配置人力數及所職掌的工作內容

	編號
	項目
	申請單位
檢核
	業務單位
檢核
	載明細目及備註

	15
	計畫書
(內容請依照本縣居家式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計畫書範本撰寫)

	3-3人員編制
	□有 □無
	□有 □無
	含進用資格、條件、項目及福利等。

	
	
	4-1當地資源概況
	□有 □無
	□有 □無
	應列出服務區域內各類長照及非長照資源，其中長照資源應列居家、社區及住宿式機構數量及目前服務使用量。

	
	
	4-2需求評估
	□有 □無
	□有 □無
	應說明預提供服務區域內各類居家服務對象現有人口數，並與各類長照機構服務量比較，以了解需求缺口及機構設置必要性。

	
	
	4-3設立類別
	□有 □無
	□有 □無
	居家式長照機構

	
	
	4-4機構業務
	□有 □無
	□有 □無
	身體照顧、日常生活照顧及家事服務等（參照長期照顧服務法第10條）。

	
	
	4-5服務區域
	□有 □無
	□有 □無
	[bookmark: _GoBack]需依最新公告之本縣各行政區設立居家長照機構資源布建不足區1鄉鎮為主要服務區域。可依量能選擇以鄰近資源不足區之1鄉鎮為次服務區域(非必選)。

	
	
	4-6服務項目
	□有 □無
	□有 □無
	參照長期照顧服務法第10條及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服務申請及給付辦法。

	編號
	項目
	申請單位
檢核
	業務單位
檢核
	載明細目及備註

	15
	計畫書
(內容請依照本縣居家式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計畫書範本撰寫)

	4-7服務品質管理規劃
	□有 □無
	□有 □無
	1.經營管理：
(1)訂有服務對象個案管理辦法。
(2)服務對象評估及照顧計畫。
(3)訂有居家服務人員安全管理辦法（如交通意外、性騷擾/性侵害、環境因素、動物咬傷）、工作人員考核及獎懲辦法、人員管理辦法、感控作業辦法、個人資料管理與保密辦法、職前與在職訓練年度計畫、工作倫理與守則等。
2.專業照顧品質：
(1)督導制度：團督、個督、個案研討會及行政會議。
(2)品質監測：電訪、家訪。
3.個案權益：
(1)訂有服務使用者/工作人員申訴管理辦法、緊急或意外事件處理辦法及滿意度調查。


	
	
	5-1收費項目
	□有 □無
	□有 □無
	1.參照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服務申請及給付辦法訂定。
2.其他自費項目得依據長期照顧服務法第35條規定，提供地區所得、物價指數、服務品質等收費參考。

	
	
	5-2收費標準
	□有 □無
	□有 □無
	

	
	
	5-3收費流程
	□有 □無
	□有 □無
	

	編號
	項目
	申請單位
檢核
	業務單位
檢核
	載明細目及備註

	15
	計畫書
	6.服務契約
	□有 □無
	□有 □無
	依衛生福利部113.3.15公告訂定「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規定辦理，可參酌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定型化契約範本，且服務契約先行擬定後應經主管機關同意通過後才能使用。

	
	
	7-1單位組織財務狀況(資本額)
	□有 □無
	□有 □無
	

	
	
	7-2經費需求
	□有 □無
	□有 □無
	1.請依開放服務規模計算三年內的收支損益估算表，包含人事費、設備費、耗材等。
2.人事費用請依該年度所聘僱之最大人數計算合理估算。

	
	
	7-3經費來源與使用計畫
	□有 □無
	□有 □無
	應載明正式營運前所需經費、來源為何及經費使用項目

	
	
	7-4預期營運日期及三年內機構業務推估
	□有 □無
	□有 □無
	請依年份分別敘述服務規模預計開放使用期程。



負責人簽名及蓋章：                          送件日期：



機關業務承辦人：
5
